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切  結  書 

    立切結書人      （以下簡稱本人）向貴府申請「雲林

縣心蓮心振興國旅獎助方案」，茲因本人未開立存款帳

戶，同意將本申請案之獎助金匯入以下非本人之存款帳

戶，如有將其作為違法之使用，願就其因而發生之後果

負刑事、民事上一切法律責任，恐口無憑，特立本切結

書為據。 

      此致 

雲林縣政府 

 

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(簽章) 

            地      址： 

            電      話： 

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      匯 款 戶名： 

            匯 款 銀行： 

            匯款銀行分行： 

            匯 款 帳號： 

 

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
